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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财政项目绩效考评的文件要求，现将盐池县 2023年采

暖费补贴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一是 2023年下达盐池县采暖费补贴项目 2592501.53元，主

要是对全县范围内持续经营、采取集中供热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及

个体工商户（属商业用房但实际仅用于居住的除外），在 2023

年 1月 20日前已缴纳的 2022—2023季采暖费给予 20%补贴，对

采取天然气、电力供热的商业综合体（10000平米以上）、超市

（500平米以上），在活动期间产生的采暖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的

费用给予 20%补贴。

二是本级财政项目资金已经与 2023年 10月下达，并上报项

目绩效自评申报表，项目已经实施完毕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项目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项目资金 2592501.53元全部到位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项目由盐池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进行实施。
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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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按照我县项目管理办法，项目资金专款专用，资金使用

无违纪违规问题。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根据《盐池县迎“双节”稳主体惠民生扩消费实施方案》（盐

政办发〔2022〕53号）文件精神，经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申报，

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审核，并委托宁夏诚卓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对申报资料进行了三方复审后，最终审定符合条件服务业小微企

业及个体工商户 2266户，共计兑付 2022-2023季采暖费补贴资

金 2592501.53元。资金奖补情况已经县人民政府第 32次常务会

议审议通过，并公示完成兑付。
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。下达采暖费补贴项目 2592501.53 元，全面

完成 2266 户商户采暖费补贴项目。

（2）质量指标。严格按照实施方案，及时组织申报，并委托

宁夏诚卓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申报资料进行了三方复审后，

通过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后兑付。

（3）时效指标。项目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完成，全部为 2023

年补贴资金，完成率 100%。

（4）成本指标。项目建设按照项目建设补助标准，每个商

户在活动期间产生的采暖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给予 20%补

贴，确保项目建设资金补助及时到位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经济效益分析。主动为企业“降本减负”，针对各小

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给予采暖费补贴，减轻经营成本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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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社会效益。可以极大推动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，

带动餐饮、娱乐、商业、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，有效促进

产业结构的融合，

（3）可持续影响分析。针对各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给予

采暖费补贴，提振企业发展信心，精准高效助企纾困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申报采暖费补贴商户满意度达 100%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全县商贸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，整体商业氛围不浓，休闲、

文化、娱乐等业态较少，县域人口规模偏小，整体消费潜力不足

对商贸服务业发展带来一定制约。下一步，进一步精准高效助企

纾困，持续推进企业减负、落实便民惠民政策、优化营商环境、

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充分利用各类节假日，结合商贸零售企业

线上消费发展趋势，陆续开展发放消费券、汽车家电下乡等各类

促消费系列活动，持续推动消费增容扩量。

四、绩效评价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无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
